
深发改规〔2022〕6号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深圳市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食用植物油储备领域

专项资金操作规程》 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(深发改
规〔2019〕2号)和我市粮食储备管理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我委制定了《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食用植物油储备领域专项
资金操作规程》, 现予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2年 5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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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年度正常储备费用专项审计，会计师事务所

应严格按照储备油相关管理规定、本操作规程、委托承储合同，

结合市发展改革委日常检查及年度考核结果对承储企业进行审

计。市发展改革委根据专项审计结果进行结算。

第二十条 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对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正 常

储备费用实施绩效管理(含绩效评价),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，

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。市财政局可在相关绩效管理的基础上，

根据工作需要开展重点绩效评价。

第五章 应急动用费用拨付程序

第二十一条  动用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产生的应急动用费

用由市发展改革委报市财政局统筹解决经费预算。 具体范围及标

准按我市粮食储备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 因动用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而需要向承储企

业拨付应急动用费用的，由承储企业在动用结束后一个月内向市

发展改革委提出拨付申请，市发展改革委按照我市储备粮相关管

理规定向承储企业拨付应急动用费用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

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操作规程自 2022年1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为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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